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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府办〔2007〕7号

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苏州市商业网点布局规划的通知

各市、区人民政府，苏州工业园区、苏州高新区、太仓港口管

委会；市各委办局，各直属单位：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市贸易局、规划局、发改委、经贸委编

制的《苏州市商业网点布局规划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二○○七年一月三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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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商业网点布局规划

第一章 总 则

第 1条 为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，加快城市化的加快推

进，提升苏州中心城市的地位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，并配合新一

轮《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》的修编，特编制苏州商业网点布局规

划。

第 2条 本规划的编制，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》，

按照商务部《城市商业网点规划编制规范实施手册》和《苏州市

商业网点布局规划修编工作组织实施意见》编制。

第 3 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本规划范围内进行各项建设活

动，均应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执行

本规划。对违反本规划的任何单位和个人，依据有关法律、法规

和规定予以处罚。

第 4条 本规划由规划文本、规划说明、基础资料汇编和规

划图纸四部分组成。规划文本和图纸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第 5条 本规划经苏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后，由规划、商业行

政主管部门共同负责执行。解释权归苏州市贸易局和苏州市规划

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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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规划目的、依据

第 6条 规划目的

大力发展商贸流通业，提升中心城区综合服务功能，增强城

市的辐射力和凝聚力，形成结构合理、层级分明、功能完善、具

有地方特色的商业网络体系，把苏州商贸流通业发展成为繁荣城

市面貌、便利人民生活、强化城市功能、促进公平竞争的现代服

务产业。

第 7条 规划依据

1、《城市商业网点规划编制规范实施手册》（国家商务部 2004

年）

2、《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》初步方案汇报稿（中国城市规划

设计研究院 2004.11）

3、《苏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》（苏州

市人民政府 2001年）

4、《苏州市区商业网点布局规划》（2002年）

5、《苏州市商业网点布局规划修编工作组织实施意见》

（2004.9）

6、《苏州市区商品交易市场建设规划纲要（送审稿）》（2004.9）

7、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》（GB50180－93）

8、现状基础资料调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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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《苏州市商业网点布局规划》论证意见（2005.12）

第三章 规划范围、规划对象、规划年限

第 8条 规划范围

与《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》确定的都市圈（约 2000平方公里）

基本保持一致，共分四个层次。

第一层次：古城圈层，以苏州古城护城河为界，面积约 14.2

平方公里。

第二层次：核心圈层，东至东环路，西、南至京杭大运河，

北至沪宁高速公路，面积约 81.5平方公里。

第三层次：中心城圈层，以绕城高速公路为界，面积约 1000

平方公里。

第四层次：都市圈层，以城市总体规划拟定的都市圈范围为

界，面积约 2000平方公里。

第 9条 规划对象

本规划是对商业网点，包括商业服务功能区、大型零售商业

网点、商业街、批发市场、定点屠宰厂（场）的布局进行规划。

第 10条 规划期限

本次规划期限为 2004年－2020年，分三个阶段。

近期：2004年－2007年

中期：2008年－2010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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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期：2011年－2020年

第四章 规划指导思想与规划原则

第 11条 规划指导思想

11.1 加快推进商贸业现代化建设步伐，提高城市组织、销

售商品和提供服务的能力，以增强城市的综合竞争力，构建江苏

省商贸大市，使商贸流通业成为苏州经济发展的先导性支柱产业

之一。

11.2 坚持科学和创新的发展思路，与市场需求相适应，与

城市建设相结合，通过扩大对外开放，推进体制创新、科技创新、

业态创新和管理创新。大力发展连锁经营和电子商务，重点拓展

商业建设的新空间，培育发展生产性服务业，实现苏州商贸业现

代化、品牌化、信息化、国际化的新飞跃，逐步建成空间布局合

理、网络体系完善、业态结构优化、服务功能齐全、方便居民生

活的区域性购物天堂。

第 12条 规划原则

12.1 与超前引导相结合。任何商业形态的布局、业态的设

置在与社会发展阶段相匹配的同时，应具有前瞻性，起到超前引

导的作用。

12.2 与城市发展相结合。根据城市的发展定位、发展方向、

步骤及实施政策等来确定商业规划的布局、业态、规模、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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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布局科学、结构合理、配置设施完善、具有较强的辐射能力

和竞争力的网络格局，进一步强化中心城市的商业服务功能。

12.3 与经济发展相结合。根据经济发展状况、消费群体分

布和购买力水平的分析，确定商业网点的数量、规模、档次，充

分发挥商贸流通业的导向作用，促进一、二、三产业的协调发展。

12.4 与产业发展相结合。商业网点布局规划必须坚持与旅

游、文化、会展、制造等产业的互相配合，联动发展，以创造新

的市场需求，开发新的商业空间，提供新的商业服务，吸引更多

的外来消费。通过与其它相关产业的结合，实现传统商业文化与

现代商业潮流的有机组合，提升城市形象，促进商贸业和相关产

业的共同发展。

12.5 与结构调整相结合。根据不同商业区域的特点，确定

不同业态、类型的商业网点规模和数量，并注意大中型与小型、

新建与改造、集中与分散、综合经营与专业经营相结合。尤其要

注意大型与小型商业设施的结构关系。大型商店在竞争中处于强

势地位，如任意发展，将影响中小商店的生存。为了满足消费者

多层次和多样化的需求，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，市区商业网点布

局的各层次配置应做到总量适度、结构合理，保证基本消费，突

出地域特点，鼓励业态多样化，努力做到大、中、小商业网点协

调发展。

12.6 与效能发展相结合。商业网点的布局和发展，既要依

托交通干线网络、快捷轨道交通系统，将网点建在交通便利之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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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要避免商业网点的布局对原有交通的不利影响，特别是旧城商

业网点的改造建设，应注重对交通的疏导和改善，尤其是停车等

配套设施的建设。

12.7 与传承文化相结合。在商业网点的改造和建设中，要

妥善保护商业老字号的历史文化遗产和风貌，并转化为商业资源，

以历史文脉为底蕴发展现代商业，使传统商业与现代商业有机结

合。

12.8 与城市环境相结合。现代商业网点的建设必须符合城

市环境综合整治的要求，不具备卫生、环境要求的网点不应允许

开业，必须满足居民便利购物，切实做到便民利民，不断提高居

民的生活质量。

第五章 发展目标

第 13条 总体目标

13.1 苏州市商业网点建设的总体目标：立足苏州中心城区，

服务苏州市域，辐射长三角地区，依据苏州城市的特色，形成布

局合理、功能完善的商贸格局，以适应社会、经济、文化、及城

市的发展需要。

13.2 到 2007年初步建成布局合理、管理规范、服务优质、

竞争有序的江苏商贸大市，初步实现商贸流通业现代化；到 2010

年基本形成具有苏州特色的标志性商业格局，商贸流通业在长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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角地区占据重要地位；到 2020年接近世界发达国家中等城市商业

水平，使苏州成为流行时尚、著名品牌、新型服务的重要集聚地，

成为极具特色的购物、休闲、旅游、度假胜地。

第 14条 商贸业相关指标预测

14.1 苏州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测

预测 2004年－2007年苏州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平均

增长 15%，2007年达到 360亿元；预测 2008年－2010年苏州市

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平均增长 12%，2010年达到 506亿元；

预测 2011年－2020年苏州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平均增长

10%，2020年达到 1312亿元。

14.2 苏州市区批发和零售贸易、餐饮业增加值预测

预测 2004年－2007年苏州市区批发和零售贸易、餐饮业增

加值年平均增长 15%，2007年实现增加值 155亿元；预测 2008

年－2010年苏州市区批发和零售贸易、餐饮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

12%，2010年实现增加值 218亿元；预测 2011年－2020年苏州

市区批发和零售贸易、餐饮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 10%，2020年实

现增加值 565亿元。

14.3 苏州市区现代商业规模预测

预测 2007年市区现代商业业态占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

的 35.56%，总额为 128亿元；2010年占比达到 50%左右，总额

为 253亿元；2020年占比达到 60%左右，总额为 787亿元。

14.4 苏州市区零售网点营业面积预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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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测至 2007年，人均营业面积 0.95平方米，市区零售网点

总营业面积控制在 224万平方米左右；至 2010年人均营业面积 1

平方米，总营业面积控制在 261万平方米左右；至 2020年人均营

业面积 1.2平方米，总营业面积控制在 364万平方米左右。

第六章 规划理念

第 15条 规划理念

15.1 现代商业理念。现代商业以连锁商业为标志，苏州商

业发展必须大力发展连锁商业，推动连锁经营向更大范围、更深

层次发展和延伸。

15.2 休闲商业理念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休闲游憩

时间的增加，休闲经济将得到迅速发展，促使商业向休闲化方向

发展。

15.3 网络商业理念。现代商业发展要充分发挥网络效应，

建立高效率的商业运营体系。

15.4 景观商业理念。将商业网点的布局和发展与提升城市

形象、美化城市景观相结合。

15.5 景点商业理念。景点商业网点要结合旅游景点的各自

特色来开发和建设，构建网络化的旅游服务载体，增强旅游服务

功能。

15.6 生态商业理念。贯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，使商贸流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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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发展与人口、环境和资源相协调。

15.7 开发区商业理念。商业网点布局应按照开发区自身产

业结构特点、企业集聚形态布局和工作人群、居住人群的消费特

征进行配置。

15.8 站点商业理念。充分挖掘城市交通枢纽站点的商业价

值，配置便捷的商业服务网点，适应乘客购物、餐饮、休闲、娱

乐、服务等多种需求。

第七章 规划布局结构

第 16条 苏州市区商业功能区按等级体系划分为市级、区域

级、居住区级三级体系。

第 17条 苏州市区商业中心规划布局结构特征为：标志性商

业格局“一个板块二新二轴四带和 16个商业服务功能区”。

17.1 “一个板块”：即古城核心商业板块，由观前、石路、

南门三个市级商业服务功能区组成。规划整合这三个商业服务功

能区，利用各自优势，错位发展，最终形成一个功能完善的古城

核心商业板块。

17.1.1 观前商业服务功能区（零售主导型）

·范围：北至因果巷、旧学前，南至干将路，西起人民路，

东靠临顿路，规划用地面积约 52公顷。

·功能定位：零售主导型商业服务功能区。形成以观前步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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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为主干，以美罗商城、人民商场等大型商厦为支撑，以玄妙观

道教文化、老字号商店、地方戏剧为文化底蕴，集旅游观光、文

化宗教、购物休闲、餐饮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市级传统商业服务

功能区。

·设置导向

鼓励设置：特色百货店（现有百货店改造，体现中、高档化，

强调差别化经营）、专业店、专卖店、餐饮网点、文化娱乐设施。

设置业态强调传统性、精品化，中、高档化。

适度设置：中型购物中心、超市、便利店、自动售货机、大

型专业店。

限制设置：大型购物中心、大型综合超市、仓储式商场、各

类市场。

17.1.2 石路商业服务功能区（零售主导型）

·范围：北临上塘街，南至爱河桥路，西起广济路，东靠护

城河，规划用地面积约 30.9公顷。

·功能定位：零售主导型商业服务功能区。以石路国际、亚

细亚等大型商厦和杜三珍、近水台、沐泰山等老字号为主要支撑

的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市级商业服务功能区。

·设置导向

鼓励设置：中、高档次特色百货店、专业店、专卖店、餐饮

网点、文化娱乐设施。

适度设置：超市、便利店、自动售货机、大型专业店。



— 12 —

限制设置：购物中心、大型综合超市、仓储式商场、各类市

场。

17.1.3 南门商业服务功能区（零售主导型）

·范围：北临新市路，南至护城河，西起南园新村，东靠竹

辉新村，规划用地面积为 12.4公顷。

·功能定位：零售主导型商业服务功能区。以泰华商城、餐

饮广场、购物广场、滨水广场和地上、地下商业街为主要支撑的

市级现代休闲商业服务功能区。

·设置导向

鼓励设置：特色百货店（中、高档次）、专业店、专卖店、餐

饮网点、文化娱乐设施。

适度设置：超市、便利店、自动售货机、大型专业店。

限制设置：购物中心、大型综合超市、仓储式商场、各类市

场。

17.2 “二新”即两个新的市级商业服务功能区：工业园区

的园区商业服务功能区和新区的狮山广场商业服务功能区。

17.2.1 园区商业服务功能区（零售主导型）

·范围：北临翠园路，南至钟园路，西起华池街，东靠星湖

街，规划用地面积约 65公顷。

·功能定位：零售主导型商业服务功能区。以新型业态、大

型零售网点为支撑，打造引领时尚的现代市级商业服务功能区。

·设置导向



— 13 —

鼓励设置：专业店、专卖店、超市、便利店、餐饮网点、文

化娱乐设施。

适度设置：购物中心、特色百货店、大型综合超市、大型专

业店、自动售货机。

限制设置：各类市场、仓储式商场。

17.2.2 狮山广场商业服务功能区（零售主导型）

·范围：北起金山路，南到吴前港，东自滨河路，西至长江

路，规划用地面积约 87公顷。

·功能定位：零售主导型商业服务功能区。以苏州乐园为依

托，以淮海路商业街为主干，形成功能齐全的现代市级商业服务

功能区。

·设置导向

鼓励设置：专业店、专卖店、超市、便利店、餐饮网点、文

化娱乐设施。

适度设置：购物中心、特色百货店、大型专业店、自动售货

机。

限制设置：各类市场、仓储式商场、大型综合超市。

17.3 “二轴”即商业发展横轴和商业发展纵轴。

17.3.1 商业发展横轴：通过景德路连接观前、石路两个市级

商业功能区，并向新区、园区延伸，形成苏州市区东西向的商业

发展轴线。

17.3.2 商业发展纵轴：以人民路为主线，结合轻轨站点的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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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，通过地上、地下空间相结合，并逐步向相城区、吴中区延伸，

打造现代商业空间发展新模式，形成富有现代商业气息的城市南

北向发展轴。

17.4 “四带”指环古城风貌休闲商业带、环金鸡湖风情休

闲商业带、沿太湖旅游度假休闲商业带和沿阳澄湖度假休闲商业

带。

17.4.1 环古城风貌休闲商业带：以护城河为核心，着重突出

苏州古韵之休闲游憩，并结合多处景观节点，设置旅游观光、文

化娱乐等商业设施，确立融休闲、餐饮、娱乐、观光、购物为一

体的服务定位，打造具有苏州特色的休闲服务商业带。

17.4.2 环金鸡湖风情休闲商业带：以金鸡湖为核心，通过塑

造滨水景观，完善商业设施，突出中西方文化交融，结合湖滨大

道、文化水廊等景观节点，设置集商业、旅游观光、休闲餐饮业

为一体的风情休闲商业带。

17.4.3 沿太湖旅游度假休闲商业带：依托太湖滨水资源，形

成以滨水区为主要载体，辅以旅游度假、文化娱乐、餐饮等功能，

打造苏州乃至长三角的沿太湖旅游度假休闲商业功能带。

17.4.4 沿阳澄湖度假休闲商业功能带：以阳澄湖滨水资源为

载体，着重突出休闲类的旅游、度假、娱乐等功能，结合本地特

色餐饮，形成沿阳澄湖度假休闲商业功能带。

17.5 16个商业服务功能区

2个商务主导型商业服务功能区，1个会展主导型商业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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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能区，1个物流主导型商业服务功能区，1个旅游休闲主导型商

业服务功能区，11个零售主导型商业服务功能区。

17.5.1 湖西商业服务功能区（商务主导型）

·范围：位于中新苏州工业园区—区的中轴线上，北起苏绣

路，南至苏惠路，东起星港街，西至星生街；规划用地面积约 73

公顷。

·功能定位：商务主导型商业服务功能区。主要设置商业服

务、金融贸易、保险、中介等现代服务业，以及高档商务办公，

娱乐休闲等功能，并积极吸引跨国公司分部、外资银行进驻。

·设置导向

鼓励设置：专业店、专卖店、超市、便利店、餐饮网点、文

化娱乐设施。

适度设置：特色百货店、大型专业店、自动售货机、购物中

心。

限制设置：仓储式商场、大型综合超市、各类市场。

17.5.2 平江新城商业服务功能区（商务主导型）

·范围：位于平江新城内，北起新莲路，南至沪宁铁路，东

起苏虞路，西至苏锦路，用地面积约 80公顷。

·功能定位：商务主导型商业服务功能区，辅以与火车站相

配套的商业服务功能。该功能区北区主要设置与商务活动相关的

市级机关、科研信息等机构，共分四个区，其中西北片为金融保

险商务办公区，东北片为商务办公区，西南片为商业金融、商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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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区，东南片为行政办公、科研信息区，四区联合打造平江新

城商务功能区。南区主要设置与火车站相配套的商业服务设施，

如住宿、餐饮等。

·设置导向

鼓励设置：专业店、专卖店、超市、便利店、餐饮网点、文

化娱乐设施。

适度设置：特色百货店、大型专业店、自动售货机、大型综

合超市、购物中心。

限制设置：仓储式商场、各类市场。

17.5.3 湖东商业服务功能区（会展主导型）

·范围：位于园区金鸡湖东侧，在工业园区二区中轴线上，

北起现代大道，南至旺敦路，西起金鸡湖路，东至华池街；用地

面积约 54公顷。

·功能定位：会展主导型商业服务功能区。以现代化的会展

商务设施为依托，以综合型大型会展和一系列专业性品牌会展为

主题，主要设置为会展服务的餐饮、住宿以及其它相关服务。

·设置导向

鼓励设置：超市、便利店、餐饮网点、文化娱乐设施。

适度设置：特色百货店、专业店、专卖店、自动售货机。

限制设置：仓储式商场、购物中心、大型综合超市、各类市

场。

17.5.4 太湖旅游度假商业服务功能区（旅游休闲主导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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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范围：位于太湖旅游度假区核心区内，用地面积约 15公顷。

·功能定位：旅游休闲主导型商业服务功能区。该功能区以

两条商业水街为核心，主要设置文化娱乐、餐饮及体育休闲类项

目，在业态上应以专业店及超市为主，并与旅游休闲相结合，使

之成为服务于旅游人口及本区人口的度假中心。

·设置导向

鼓励设置：超市、便利店、餐饮网点、文化娱乐设施。

适度设置：特色百货店、专业店、专卖店、自动售货机。

限制设置：仓储式商场、大型综合超市、购物中心、大型专

业店、各类市场。

17.5.5 金阊新城商业服务功能区（物流主导型）

·范围：北起虎新路，南至仓储北路，东起 312国道，西至

苏浒路，用地面积约 25公顷。

·功能定位：物流主导型商业服务功能区。以白洋湾物流园

及周边生态居住区为依托，重点改造商业环境，建设超市、专业

店等新型业态，成为金阊新城内的区域级商业服务功能区。

·设置导向

鼓励设置：专业店、专卖店、超市、便利店、餐饮网点。

适度设置：特色百货店、大型专业店、大型综合超市、自动

售货机、各类市场、文化娱乐设施。

限制设置：仓储式商场、购物中心。

17.5.6 沧浪新城商业服务功能区（零售主导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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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范围：北起宝带西路，南至太湖西路，东自规划新路，西

至福运路，用地面积约 30公顷。

·功能定位：零售主导型商业服务功能区。规划以美之国花

园、雅典花园、盘蠡新村等居住人口为依托，重点改善商业环境

和大力发展生鲜肉菜超市、专业店等新型业态。适度建设综合超

市和百货店，使其成为该区的支撑，优化商业环境，成为沧浪新

城区的区域级商业服务功能区。

·设置导向

鼓励设置：专业店、专卖店、超市、便利店、餐饮网点、文

化娱乐设施。

适度设置：特色百货店、大型综合超市、大型专业店、自动

售货机、购物中心。

限制设置：仓储式商场、各类市场。

17.5.7 黄埭商业服务功能区（零售主导型）

·范围：沿黄埭镇区埭南路两侧地块布置，用地面积 32公顷。

·功能定位：零售主导型商业服务功能区。主要服务黄埭、

东桥、望亭地区的居民。以黄埭镇现有商业为基础，积极发展生

鲜肉菜超市、专业店等新型零售业态，成为相城区西部的区域级

商业服务功能区。

·设置导向

鼓励设置：专业店、专卖店、超市、便利店、餐饮网点、文

化娱乐设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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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度设置：特色百货店、大型综合超市、大型专业店、自动

售货机、购物中心。

限制设置：仓储式商场、各类市场。

17.5.8 渭塘商业服务功能区（零售主导型）

·范围：北起通成路，南至渭中路，东起珍珠大道，西至玉

盘北路，用地面积约 50公顷。

·功能定位：零售主导型商业服务功能区。主要服务渭塘与

北桥地区的居民，以渭塘镇现有商业为基础，优化商业环境，积

极发展超市（包括肉菜超市）、专业店等新型业态，适度发展大型

综合超市和百货店，成为相城区北部区域的区域级商业服务功能

区。

·设置导向

鼓励设置：专业店、专卖店、超市、便利店、餐饮网点、文

化娱乐设施。

适度设置：特色百货店、大型专业店、自动售货机、大型综

合超市、购物中心。

限制设置：仓储式商场、各类市场。

17.5.9 湘城商业服务功能区（零售主导型）

·范围：沿湘圆路、湘陆路两侧布置，用地面积约 20公顷。

·功能定位：零售主导型商业服务功能区。以湘城、阳澄湖

地区的居住人口为依托，以阳澄湖旅游度假人口为支撑，选择在

交通便利和旅游度假景区之处建设主题专业店。重点建设超市（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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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肉菜超市）、专业店等新型业态，成为相城区东部的区域级商业

服务功能区。

·设置导向

鼓励设置：专业店、专卖店、超市、便利店、餐饮网点、文

化娱乐设施。

适度设置：特色百货店、大型专业店、自动售货机、购物中

心。

限制设置：仓储式商场、大型综合超市、各类市场。

17.5.10 徐图港路商业服务功能区（零售主导型）

·范围：北起千禧路（春申湖路），南至阳澄湖路，东起铁西

路，西至采莲路，用地面积约 40公顷。

·功能定位：零售主导型商业服务功能区。该区以相城区家

居批发市场群为依托，以区内的商业街为主干，适当布置中型购

物中心及专业店，改善商业环境，发展新型业态，使其成为相城

中心区的区域级商业服务功能区。

·设置导向

鼓励设置：专业店、专卖店、超市、便利店、餐饮网点、文

化娱乐设施。

适度设置：特色百货店、大型专业店、自动售货机、购物中

心、家居类市场。

限制设置：仓储式商场、大型综合超市。

17.5.11 浒通商业服务功能区（零售主导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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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范围：沿浒墅关北路、南路布置，用地面积约 14公顷。

·功能定位：零售主导型商业服务功能区。服务对象主要为

浒通现代化产业园区的就业人口及本地居民。本区宜优化商业环

境，积极发展超市（包括肉菜超市）、专业店等新型业态，使其成

为苏州新区浒通片区的区域级商业服务功能区。

·设置导向

鼓励设置：专业店、专卖店、超市、便利店、餐饮网点、文

化娱乐设施。

适度设置：特色百货店、大型综合超市、大型专业店、自动

售货机、购物中心。

限制设置：仓储式商场、各类市场。

17.5.12 木渎商业服务功能区（零售主导型）

·范围：位于旅游专线公路木渎段两侧沿线地块，用地面积

约 30公顷。

·功能定位：零售主导型商业服务功能区。以本区人口及周

边风景旅游区人口为依托，重点建设超市（包括肉菜超市）、专业

店等新型业态，适度发展大型综合超市，选择在交通便利和旅游

景区之处建设主题型购物中心，成为苏州西南部的区域级商业服

务功能区。

·设置导向

鼓励设置：专业店、专卖店、超市、便利店、餐饮网点、文

化娱乐设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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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度设置：特色百货店、大型专业店、大型综合超市、自动

售货机、购物中心。

限制设置：仓储式商场、各类市场。

17.5.13 越溪商业服务功能区（零售主导型）

·范围：北起翔北路，南到规划新路，东起明溪路，西至徐

舍路，用地面积 17公顷。

·功能定位：零售主导型商业服务功能区。作为吴中区西南

片的中心，服务人口为教育园区南片人口及本区和周边人口，主

要设置超市（包括肉菜超市）、专业店等新型业态，使其成为吴中

区西南片的区域级商业服务功能区。

·设置导向

鼓励设置：专业店、专卖店、超市、便利店、餐饮网点、文

化娱乐设施。

适度设置：特色百货店、大型综合超市、大型专业店、自动

售货机、购物中心。

限制设置：仓储式商场、各类市场。

17.5.14 东吴路商业服务功能区（零售主导型）

·范围：位于东吴路两侧，用地面积约 26公顷。

·功能定位：零售主导型商业服务功能区。以南环新村、苏

苑新村、龙港新村、水香新城等居住区人口为主要服务对象，对

现有商业网点整合提升，发展超市、专业店等新型业态，增强商

业功能，成为区域级商业服务功能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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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设置导向

鼓励设置：专业店、专卖店、超市、便利店、餐饮网点、文

化娱乐设施。

适度设置：特色百货店、大型综合超市、大型专业店、自动

售货机、购物中心。

限制设置：仓储式商场、各类市场。

17.5.15 钟南街商业服务功能区（零售主导型）

·范围：位于中新工业园区东片，北起现代大道，南至丽帆

巷，东起锦溪街，西至钟南街，用地面积约 19公顷。

·功能定位：零售主导型商业服务功能区。规划发展肉菜超

市、专业店等新型业态，优化商业环境，培育商业氛围，成为工

业园区东片的区域级商业服务功能区。

·设置导向

鼓励设置：专业店、专卖店、超市、便利店、餐饮网点、文

化娱乐设施。

适度设置：特色百货店、大型综合超市、大型专业店、自动

售货机、购物中心。

限制设置：仓储式商场、各类市场。

17.5.16 研究生城商业服务功能区（零售主导型）

·范围：位于独墅湖东侧，用地面积约 65公顷。

·功能定位：零售主导型商业服务功能区。主要服务人口为

学生和本区居民。规划着重改善商业环境，发展新型业态，宜积



— 24 —

极发展超市、专业店等，使之成为区域级商业服务功能区。

·设置导向

鼓励设置：专业店、专卖店、超市、便利店、餐饮网点、文

化娱乐设施。

适度设置：特色百货店、大型综合超市、大型专业店、自动

售货机、购物中心。

限制设置：仓储式商场、各类市场。

17.6 居住区级商业服务功能区：

17.6.1 居住区商业服务功能区是指商业一定程度集聚，主要

配置居民日常生活消费必需的商业行业和生活服务业，服务对象

主要为当地居民的居住区商业中心。服务居住人口规模达到 3－5

万人，服务半径 200－500米，商业基本营业面积为 2.5万平方米。

17.6.2 居住区级商业服务功能区可分为居住区、居住小区、

组团三级。

17.6.3 新建居住区商业网点建设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范、规

定按比例配建，同时还要适应市场经济运行要求，扩大经营门类，

拓展服务领域；引进多元化投资，不断创新，采取多种经营方式；

发展现代商业业态，推行连锁经营；结合实际，规模适当；统筹

安排，合理布局；选址应为人流集中，交通便利地段。

17.6.4 设置导向

鼓励设置：居住区商业服务中心或邻里中心、居住区小型折

扣店、便利店、超市、餐饮网点、肉菜超市、生活服务设施（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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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洗染、沐浴、理发、照相彩扩、票务、维修、住房中介等）。

限制设置：百货店、大型专业店、仓储式商场、专业市场、

大中型购物中心、大型综合超市。

第八章 商业形态布局规划

第 18条 零售网点规划

18.1 主要零售业态：苏州市区商业零售业态主要包括百货

店、大型综合超市及仓储式商场、专业店及专卖店、购物中心、

超市及便利店等。

18.2 零售业态规划目标：科学规划和合理确定各类零售网

点的数量规模、经营结构、业态类型和空间布局，对现有零售网

点加快改造升级，并根据城市发展要求和居民生活需要，合理布

局和新建大型零售网点。

18.3 零售业态规划布局

18.3.1 大型综合超市、仓储式商场规划布局

·大型综合超市：实际营业面积 5000㎡以上，品种齐全，满

足顾客一次性购齐的零售业态。根据商品结构，可以分为经营食

品为主的大型超市和经营日用品为主的大型超市。一般设置在城

郊结合部、交通要道旁和符合城市规划的大型居住区附近，经营

服务辐射半径 2公里以上，目标顾客以居民为主。

·仓储式商场：以会员制为基础，实行储销一体、批零兼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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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提供有限服务和低价格商品为主要特征的零售业态。设置在城

乡结合部的交通要道旁，经营服务辐射半径在 5公里以上，目标

顾客以中小零售商、餐饮业主、集团购买为主。

·大型综合超市、仓储式商场设置导向

有序发展大型综合超市，适度发展仓储式商场。

古城圈层内不再新建、改建大型综合超市、仓储式商场；核

心圈层严格控制大型综合超市和仓储式商场的设置，除已建、在

建或已批项目外，不再设立；中心城圈层与都市圈层可根据区域

经济发展进度及人口分布，在符合大型综合超市和仓储式商场设

置原则的前提下相应发展。

18.3.2 购物中心布局规划

购物中心：多种零售店铺、服务设施集中在由企业有计划地

开发、管理、运营的一个建筑物、建筑群内或一个区域内，向消

费者提供综合性服务的商业集合体。可分为大型购物中心、中型

购物中心和小型购物中心。

·大型购物中心：设置在城市的市级、区域级商业功能区内，

面积在 10万平方米左右，商圈半径为 10－20公里。

·中型购物中心：设置在城市区域级商业功能区，面积在 3-6

万平方米左右，商圈半径为 5－10公里。

·小型购物中心：设置在城市居住区级商业功能区，面积在

2万平方米左右，商圈半径为 500米左右。

·购物中心设置导向：引导发展购物中心。大型购物中心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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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应尽量避开居民住宅区和交通负荷太大的地区，且最好选择在

有轻轨通达的地方；也可以布局在中心城圈层甚至都市圈层人口

密度不高，但交通条件较好（特别是主干道汇集处和快速轨道交

通通达处）的地方；对于中型购物中心，则选择服务人口较多的

区域商业功能区布局；新开发居住区级商业功能区内鼓励设置小

型购物中心（邻里中心）。

18.3.3 专业店、专卖店布局规划

·专业店：以专门经营某一大类商品为主的零售业态。设置

在市级和区域商业功能区，以及专业街、百货店、大型购物中心

内，以有目的选择某类商品的顾客为主。

·大型专业店：也称大型专业超市，采取自选销售和开架面

售相结合方式，以销售某一大类或几个大类商品和提供相关技术、

服务，满足一次性购全的零售业态，营业面积在 5000平方米以上。

设置在市级和区域商业功能区，城郊结合部，交通要道旁和符合

城市规划的大型居住区附近，经营服务辐射半径 3公里以上，以

有目的选择某类商品的顾客为主。

·专卖店：以专门经营或被授权经营某一主要品牌商品为主

的零售业态。设置在市级和区域商业功能区，以及专业街、百货

店、大型购物中心内。以中高档消费者和追求时尚的年轻人为主。

专业店、专卖店设置导向：合理发展专业店、专卖店。核心

圈层以内（含古城圈层）有控制地设置大型专业店；中心城圈层

可根据城市发展进度设置大型专业店，选址尽可能在大型综合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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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或仓储式商场附近；推动和鼓励核心圈层以内的专业店和专卖

连锁体系向外圈层延伸。

18.3.4 百货店布局规划

百货店：在一个建筑物内，经营若干大类商品，实行统一管

理，分区销售，满足顾客对时尚商品多样化选择需求的零售业态。

设置在市级和区域商业中心，以及历史形成的商业集聚地，目标

顾客以居民和流动顾客为主。

·百货店设置导向：整体控制大型百货店。大型百货店适宜

布局在综合商业街或购物中心内。苏州核心圈层内大型百货店发

展应侧重原有百货店的改造升级和功能更新，把功能较为单一的

传统百货店改造成为功能较为齐全的现代综合百货店；核心圈层

外规划人口集聚区适当布置大型百货店。

18.3.5 超市、便利店布局规划

·超市：开架售货，集中收款，满足居住区消费者日常生活

需要的零售业态。设置以居住区（居住区）为主，适当在商业中

心设置，经营服务辐射半径为 0.5公里，目标顾客以居民为主。

·便利店：满足顾客便利性需求为主要目的的零售业态，不

仅出售商品，也提供和出售服务，设置在商业中心、居住区（居

住区）、交通要道以及车站、医院、学校、娱乐场所、办公楼等公

共活动区，目标顾客以居民为主。

·超市、便利店设置导向

核心圈层与古城圈层：加大超市结构调整力度，鼓励发展1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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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方米以上，生鲜食品占有较大比重的超市门店。广泛采用连锁

经营和特许经营的形式，以超市便利店为主，改造整合传统小型

商业网点。

中心城圈层与都市圈层：超市的设置应与大型综合超市和仓

储式商场保持一定距离，新建城区设置邻里中心的，可将超市设

在邻里中心。

第 19条 商业街规划布局

19.1 商业街规划目标

适应苏州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空间的需要，合理布局商业街，

完善商业街类型结构，挖掘商业街文化内涵，提升购物环境，加

快商业街的改造建设，大力发展时尚商品街区、服务性街区、旅

游休闲街区、室内商业街等现代商业特色街。

19.2 商业街布局原则和建设导引

19.2.1 商业街要符合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的要求。

19.2.2 商业街布局要注重处理好与交通的关系。

19.2.3 商业街要注重配套设施的建设和购物环境的完善。

19.3 商业街按经营品种分类

商业街按经营品种分：专业商业街和综合商业街。

19.3.1 专业商业街规划

规划 15条专业商业街：皮市街花鸟鱼虫特色街、玄妙观苏州

小吃街、养育巷装璜专业街、凤凰街餐饮街、十全街酒吧休闲街、

南门餐饮街、虎丘路婚纱街、山塘旅游风情街、葑谊路酒吧休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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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、李公堤商业水街、阳澄湖浅水湾餐饮街、淮海路商业街、镇

湖绣品街、太湖度假区休闲街、木渎明清街。

19.3.2 综合商业街规划

规划 12条综合商业街：观前步行街、景德路商业街、人民路

地下商业街、南门步行街、平江新城商业街、人民路北段商业街、

石路步行街、东苑街商业街、沧浪新城商业街、琉璃街商业街、

渭星街商业街、徐图港路北侧商业街。

19.4 商业街按交通限制分类

商业街按交通限制分：普通商业街和步行商业街

19.4.1 普通商业街规划

规划 17条普通商业街：皮市街花鸟鱼虫特色街、景德路商业

街、养育巷装璜专业街、凤凰街餐饮街、东苑街商业街、南门餐

饮街、人民路北段商业街、十全街酒吧休闲街、平江新城商业街、

沧浪新城商业街、虎丘路婚纱街、葑谊路酒吧休闲街、阳澄湖浅

水湾餐饮街、渭星街商业街、徐图港路北侧商业街、淮海路商业

街、镇湖绣品街。

19.4.2 步行商业街规划

规划 10条步行商业街：观前步行街、玄妙观苏州小吃街、人

民路地下商业街、南门步行街、山塘旅游风情街、石路步行街、

琉璃街商业街、李公堤商业水街、太湖度假区休闲街、木渎明清

街。

19.5 重点商业街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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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 2020年，规划苏州市区有规模、有影响的重点商业街 13

条：皮市街花鸟鱼虫特色街、观前步行街、景德路商业街、玄妙

观苏州小吃街、人民路地下商业街、凤凰街餐饮街、十全街酒吧

休闲街、南门步行街、平江新城商业街、人民路北段商业街、山

塘旅游风情街、石路步行街、琉璃街商业街。

19.6 商业街实施步骤

苏州商业街布局和改造建设的规划按照近期、中期、远期三

个阶段分步实施。

19.6.1 近期完成建设的商业街：玄妙观苏州小吃街、南门步

行街、东苑街商业街、南门餐饮街、山塘旅游风情街、景德路商

业街和徐图港路北侧商业街，提升皮市街花鸟鱼虫街、观前步行

街、养育巷装璜专业街、凤凰街餐饮街、十全街酒吧休闲街、石

路步行街、虎丘路婚纱街、葑谊路酒吧休闲街、阳澄湖浅水湾餐

饮街、李公堤商业水街、淮海路商业街、镇湖绣品街、木渎明清

街的档次。

19.6.2 中期完成改造建设的商业街：平江新城商业街、沧浪

新城商业街、渭星街商业街、太湖度假区休闲街。

19.6.3 远期完成改造建设的商业街：人民路地下商业街，人

民路北段商业街、琉璃街商业街。

第 20条 批发市场规划布局

20.1 批发市场规划目标

以“统筹规划、合理布局、减量增效、完善配套”为发展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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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，以“突出重点、示范带动、优化整合、分步实施、强化功能、

规范管理、政企互动、共同推进”为发展原则，建设一批起点高、

功能强、辐射广的批发市场群体，最终形成以批发市场群为骨干，

以重点特色批发市场为补充的层次分明、布局合理、流通高效的

有形市场体系。

20.2 批发市场空间布局引导

古城圈层、核心圈层——控制发展区

中心城圈层——重点发展区

都市圈层——引导发展区

20.3 批发市场群布局原则

20.3.1 在中心城圈层和都市圈层布局

20.3.2 在交通干道附近

20.3.3 有较充裕的土地储备

20.4 批发市场群规划

20.4.1 相城区家居批发市场群：位于相城中心区 227省道两

侧，在现状蠡口家具批发市场群的基础上整合、提升而成，发展

成为以汇海隆、新天地等家具市场为核心，以中翔家电、日用品

市场为重点的批发市场群。

20.4.2 横塘建材批发市场群：位于新区横塘镇，在现状批发

市场群的基础上整合、提升而成。市场群内重点发展各类建材、

办公、家庭装饰材料。

20.4.3 白洋湾-浒关生产资料批发市场群：位于现金阊新城



— 33 —

和浒关片区内，以物流为依托，在原有批发市场功能转换的基础

上，建设以生产资料和物流配套为龙头的批发市场群。

20.4.4 东环南路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群：位于东环南路东方大

道附近，以各类农副产品批发为主导的批发市场群。

20.5 重点特色批发市场规划

重点特色批发市场是苏州市有形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批发

市场的改造升级是存量调整优化的主要内容，允许现有符合城市

总体规划的重点批发市场继续发展，要求不断提高管理层次和经

营水平，并逐步按照“批发市场布局、改造和建设导引”进行整

合，引进批发市场建设论证制度，对批发市场的新建、改造、整

合、迁移进行调控。

第九章 规划实施措施

第 21条 苏州市区商业网点布局规划是苏州市城市总体规

划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坚持商业网点建设和城市总体规划建设相结

合，统一开发，统一管理。

第 22条 政府规划行政部门应把市区商业网点规划以及各

种商业形态的专业规划，纳入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

规划，以保证规划的整体性、配套性、可操作性。

第 23条 苏州市商品流通行政管理部门是苏州市商业网点

的主管部门，各区人民政府和高新区虎丘区管委会、工业园区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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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会所属的商品流通行政管理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商业网点的主

管部门。各级商品流通行政管理部门，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商业网

点的日常管理工作。

第 24条 在规划区域内，新建、改建和扩建大中型商业网点，

在建设用地、规划选址、建筑设计和开发建设等方面须按照《苏

州市区商业网点布局规划》和国家的相关规范执行。

第 25条 在国家商务部正式颁布《城市商业网点管理条例》

后，参照条例制定《苏州市商业网点管理办法》，并通过必要的程

序批准实施；在此之前，新建大型零售商业设施项目采用相关部

门召开论证会的形式批准建设。批发市场项目按照市政府批准实

施的《苏州市区批发市场规划和建设纲要》遵照执行。

第 26条 在国家商务部正式实施《城市商业网点管理条例》

后，建立大型商业设施项目的听证制度。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零售

商业单体建设项目，建筑面积 5000平方米以上的，应当在立项前

申请市商业流通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听证会，听取行业组织、周边

商业单位、居住区组织、消费者代表以及专家等方面的意见。零

售商业建设项目立项管理部门应将听证意见作为立项审批的依

据；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将听证意见作为颁发零售商业建设项目

《选址意见书》、《规划许可证》所需审核的要件之一。在苏州市

区规划范围内改造和新建各类批发市场，也须履行听证程序或会

审程序。

第 27条 居住区的开发建设单位，应按照市区商业网点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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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《国家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》，配套建设居民日常生活必需的商

业网点，并符合交通、环保、消防等方面的国家标准和规定，由

规划部门按审批报建程序具体实施。

第 28条 依据本规划，采取市场经济的运作方法，按照谁投

资、谁受益的原则，鼓励和引导各种经济成分的投资者采用多种

方式，参与各类商业网点建设。重点鼓励国内外著名企业集团采

用先进的经营方式、管理模式和信息手段建设大中型商业零售网

点和各类商业形态（购物中心、批发市场、街区开发等）。

第 29条 规划所确定的商业网点用地，未经市政府批准，任

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做它用。对不按照规划建设的，由市规划行

政部门按有关法规进行处罚。

第 30条 积极支持各区搞好商业网点建设，鼓励各区对本区

内相对薄弱的商业设施建设，采取差别政策，优先发展。

第 31条 定期发布建设指南。按照本规划和商业发展重点，

滚动提出商业网点建设的阶段性目标，定期发布建设指南，向社

会公布阶段性的鼓励、允许发展和限制、禁止的设施项目的类别，

引导社会投资。

第 32条 商业街规划建设。传统商业街区应进一步提升改

造；新建区域，要建设发展各类现代商业街。为推动商业街管理

水平的提升，实行市级商业特色街命名制。

第 33条 强化行业管理。通过建立行业协会，完善行业章程，

对本行业的商业网点设置，行使指导、监督、建议和协调的权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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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实现行业自律管理。

第 34条 本规划在具体实施过程中，应随着城市经济社会发

展变化而适时进行动态调整，不断充实更新，以切实保持规划的

科学性、权威性、指导性和可操作性，更好的发挥规划的宏观调

控功能。

主题词：商业 网点 规划 通知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军分区，市各民主党派，市各人

民团体，市工商联，各大专院校。

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○○七年二月一日印发

共印：二○○份


